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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有關有關有關委任新執行董事委任新執行董事委任新執行董事委任新執行董事澄清公布澄清公布澄清公布澄清公布    

 
 

本公布乃理文造紙有限公司（「本公司」）為澄清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八

日發出有關委任本公司新執行董事李經緯先生（「李先生」）的公布作出。  

 

本公司謹此澄清，李先生曾於二零零五年八月十二日(替代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八

日) 至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二日期間擔任本公司執行董事。除以上澄清外，載於

公布內有關李先生的詳情並無任何變動。  

  
承董事會命  

理文造紙有限公理文造紙有限公理文造紙有限公理文造紙有限公司司司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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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二零一三年七月二日       於本公布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四位執行董事，計有李文俊先生、李文斌先生、鹿島久仁彥先生及李經緯先生；兩位非執行董事，計有潘宗光教授及芳賀義雄先生；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計有王啟東先生、Peter A Davies 先生及周承炎先生。   * 僅供識別    
 


